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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的護理服務」意見書 

    認知障礙症又稱腦退化症、失智症或老人痴呆症，是多種引致腦部功能不正

常地衰退的病患之統稱。目前認知障礙症不能根治，患者的認知能力、記憶力、

判斷力、分析力及自理能力等均會日漸衰退，到最終結果依靠家人或社區照顧。

隨著人口老化，情況更形迫切，預計到了 2036 年，香港患者的數目將接近二十

九萬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 2011 年發表的認知障礙症報告，明確提出認知障

礙症必須成為優先的公共健康議題（A PUBLIC HEALTH PRIORITY)，估算全球在

應對和照顧患者所花的社會資源達世界總生產總值之 1.01%。 

 

    面對認知障礙症對未來醫療、福利需要增加，「工聯會認知障礙症關注組」

於 10 月中至下旬進行了一項關於認知障礙症的社區調查，成功訪問了 247 名 50

歲或以上市民，調查發現有超過 43%受訪者之親屬患有認知障礙症，當中更有 5%

受訪者家屬患病時不足 60 歲；而全部受訪者中更有 80%受訪者認為政府至今仍

沿用之「老人痴呆症」名稱存有負面標籤，此外不同團體對此病症有不同的稱呼

而造成若干混亂等，多項調查結果均反映政府在處理認知障礙症上力度不足，我

們促請政府盡快制定長遠的醫療和社福政策，支援患者及照顧者的需要。 

 

問卷分析： 

一)  受訪者家屬患有認知障礙症的年齡分佈：(圖一) 

在 247 份問卷中，有 43%的受訪者表示有家屬患有認知障礙症，情況令人關注。

而當中在 59 歲或以前患病者佔 5%、60-69 歲患者佔 11%、70-79 歲佔 14%、80

歲或以上佔 13%。 

 

 

(圖一) 

雖然在 59 歲或以前患病者僅佔當中

5%，但調查証明了認知障礙症並不只

會發生在長者階段。同時有鑑於政府

的安老服務政策現時是以 60 歲為基

線，因此，所有 60 歲前的患者基本上

無法得到正規的社區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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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認知障礙症主要照顧者分佈方面： 

如上文所述，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各項認知方面的能力將日漸衰退，到最終必須依

靠他人或社區照顧。從問卷調查中按主要提供照顧的排列次序為：患者配偶(佔

32%)、子女(佔 18%)、患者自己(佔 16%)、外傭(佔 14%)、公營服務單位(佔 11%)、

其他親友(佔 5%)及私營服務單位(佔 4%)。 

 

從調查結果顯示，可見在照顧患者的責

任絕大部份落於患者的個人支援網絡

上(佔整體 85%)；而公私營服務單位合

共只佔有 15%，反映支援患者的服務十

分貧乏。 

 

值得關注是，調查發現有 16%患者竟完

全沒有他人或機構關顧，隨著患者身體

機能隨歲月下降，情況更令人憂慮。 

 

三) 受訪者認為認知障礙症患者的主要特徵： 

在缺乏社區教育下，公眾一般對認知障礙症者缺乏認識，在以下「九種特徵」均

為患者的特性之一，公眾對患者的認知如下。(圖三) 

 

 

調查發現，一般受訪者認為認知障礙症患者的主要特徵，依次序如下：1)失去短

期憶力、2)對人物時間及方位感到混亂、3)語言表達或理解能力有困難、4)情緒

及行為變得異常、5)判斷力減弱、6)個性轉變、7)思考及計算出現困難、8)執行

熟悉的工作亦感困難、9)失去做事的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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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受訪者認為的認知障礙患者的特徵



3 
 

四)  受訪者對現時政府在支援患者配套上的意見： 

在調查中，只有 40%受訪者表示「了解」政府的支援配套，表示「不了解」的佔

60% (圖四) 。表示「了解」受訪者當中有 89%受訪者認為政府的支援配套十分

不足夠(圖五)，可見服務不足的嚴重；而表示「不了解」的受訪者中有 29%認為

主要原因是政府宣傳缺乏力度，31% 則認為社會關心不足。 

 

 

 

為解決支援配套問題，有受訪者建議可邀請外國專家訓練本港醫生、開設講座、

增加照顧者的支援、在長者中心提供認知訓練和加強宣傳如電視廣告等。 

 

 

五)  有關受訪者如發現家人疑患上認知障礙症，最先求助途徑的情況： 

調查發現，如受訪者發現家人有認知障礙症的徵狀，最先會尋求家庭醫生協助(佔

44%)、其次為社工(佔 40%))、親朋(10%)，而不懂任何求助(佔 6%)。 

 

調查結果雖反映患者家屬會率先尋求家庭醫生協助。但據香港理工大學於 2010

年有一項關於認知障礙症對醫生之調查顯示，當中僅更有 30%的醫生表示有信心

可診斷認知障礙症，而只有 21.7%受訪

醫生表示有信心處理認知障礙症患者，

反映有醫療培訓的急切需要。 

 

另一方面，雖然調查結果當中有 40%受

訪者亦會尋求社工協助，但事實上，一

般社工甚少接受過有關認知障礙症訓練，

如評估個案有認知問題，最終亦只會轉

介醫生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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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有關受訪者對照顧患者的困難之了解情況： 

要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困難無疑是多方面的、長期性的。據本調查結果發現(圖

七)，受訪者中表示最大的困難依序為：財政壓力(20%)、欠缺照顧技巧(19%)、

社區支援不足(18%)、照顧者體力(15%)、照顧者情緒(13%)、社會歧視(3%)。 

 

 

根據(圖二)，由於照顧

認知障礙症患者方面，

只有 15%來自公私營服

務單位，因此大部份照

顧壓力和責任均落於

家人身上。 

 

 

 

 

 

七) 有關受訪者認為認知障礙症的照顧者，在身心造成的影響情況： 

調查發現，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責任，佔有五成落於配偶(32%)及子女(18%)

身上(圖二)，由於患者身體機能不一定有嚴重的缺損程度，但逐漸失去判斷能力

和理解能力，例如患者有機會未能分辨日夜，對很多生活細節未能處理而構成危

險等，這些均會加重照顧者的身心負擔。 

 

從調查結果顯示，照顧者產生不同的生活困擾，其中以疲累(20%)、睡眠不足(15%)

及健康變差(13%)為三大問題。(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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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有關受訪者認為對支援照顧者的最有效的措施情況： 

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時刻面對各方面的困難，據調查顯示(圖九)，大多受訪者提

出給與照顧者訓練，是最有效的支援措施，佔當中 35%；其次為提供照顧者津貼，

佔 31%；第三為給予患者專門服務，佔當中 27%；最後為情緒支援，佔整體的 7%。

在回應支援措施上，有患者認為各方面的措施同等重要。 

 

 
 

九) 有關受訪者認為社會有否足夠渠道讓大眾了解有關認知障礙症的資料： 

 

 
 

從調查顯示，有77%受訪者表示對於了解認知障礙症，並沒有足夠的渠道去認識，

反映政府在公眾教育上，無論力度和宣傳皆十分不足(圖十一)。為讓公眾加深對

認知障礙症的了解(圖十一)，受訪者認為以「宣傳片」為最直接有效的渠道，佔

當中 49%；其次為透過社區活動或講座，佔 32%；最後為海報宣傳，佔建議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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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有關受訪者對政府沿用「老人痴呆症」名稱的看法： 

 

在 247 名受訪者中，有 80%受訪者認同

政府現仍用「老人痴呆症」，名稱存在

負面標籤，認為應該與業界加強合作，

統一名稱。 

(見圖十二) 

 

 

 

 

 

    綜合來說，政府一直以來提倡居家安老政策，鼓勵長者在家安老，接受家人

照顧。然而從上述調查結果可見，政府在處理有關問題上出現漏洞和真空，尤其

在照顧者面對的經濟和精神壓力上，更可說杳無支援。鑑於認知障礙症患者的特

性和需要有別於一般長者，考慮到人口急速老化等問題，本關注組要求政府各部

門積極跟進認知障礙症作為重要社會性問題，制訂專門應對認知障礙症的政策或

策略，以提供各種支援患者和照顧者措施。 

 

我們有五項建議如下： 

 

一) 立專責部門制定針對性策略 

    隨著人口老化，認知障礙症問題將日益嚴重。但對於處理此症一事，政

府內部主要由食物衛生局帶領策劃，但在相關社會服務的規劃上，勞工及福

行局的參與相當被動，建議政府應仿傚外國例子，成立專責部門或小組制定

針對性策略和研究，作為發展相關醫療、社會服務、教育宣傳及制定法規的

藍本。我們同時建議政府採納社聯「認知障礙症 2012-2017」策略行動方案，

詳情可參閱附件。 

 

二) 增加資源，改善服務 

    現行安老服務的提供主要針對長者身體機能下降，提供不同類型的社區

照顧服務，卻杳無公營針對「認知能力」下降之照顧和訓練。因此政府應考

慮成立專門的認知障礙症日間中心及院舍，為患者提供全面的訓練及照顧服

務。同時必須盡快增加暫托宿位，支援認知障礙症患者家屬的暫託需要。 

 

三) 改善早期檢測及醫療服務 

    社會對認知障礙症的資訊和教育不足，家人很難察覺此病症的徵狀，常

誤以為患者只缺乏記性，再加上患者輪候確診時間長，延誤藥物及認知治療，

應該

80%

不應該

20%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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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政府應及早制定一套簡單評估工具供醫護人員使用，加速早期檢測程序，

從而有效作出轉介和治療。 

 

四) 提高人材培訓 

    即使從事安老服務多年的同工，對處理和治療此症患者也缺乏知識和經

驗。政府一方面應檢討和修訂「長者及家居護理評估」(MDS-HC)工具，加強

評估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自我照顧能力，同時就各樣有關安老照顧訓練，也應

加入訓練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元素。 

 

五) 給與患者及照顧者津貼 

    治療認知障礙症除了使用藥物外，更要配合認知訓練。而無論是藥物或

是訓練服務，均牽涉到可觀的金錢。因此建議政府容許確診者獲批傷殘津貼，

同時亦給予照顧者津貼，讓照顧者為患者安排服務或應付特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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